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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公告编号：临2015—093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八届五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4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收到表决票13张，实际收到表决

票13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保康县尧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保康县尧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94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公告编号：临2015—094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保康县尧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保康楚烽” ）收购湖北尧治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尧治河股份” ）持有

的保康县尧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桥沟矿业” ）5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30,171.94

万元。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矿业权权属不存在限制或者争议情况。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保康

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保康县尧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决定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保康楚烽收购尧治河股份持有的桥沟矿业50%的股权。 公司已于2015年10月15日与尧治河

股份签署了《收购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临2015-087）。经双方协商一致，保康楚烽于11月

4日与尧治河股份签订了《保康县尧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50%股权转让协议》，以30,171.94万元

价格受让尧治河股份所持桥沟矿业50%的股权。

公司与交易对方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上述收购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湖北尧治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位于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法定代

表人：许列奎，注册资本18513万元，主要从事黄磷、赤磷生产、销售；磷矿石开采；化工产品生产、销

售等。截至2014年12月31日，尧治河股份总资产176688.19万元，净资产76544.59万元,� 2014年实现销

售收入78532.33万元，净利润9869.92万元。尧治河股份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1

许列奎等

57

名自然人

9477 51.19

2

湖北尧治河集团有限公司

8316 44.92

3

深圳市五岳津杉投资有限公司

720 3.89

合计 ———

18513 100

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位于湖北省保康县城关镇河西路，是湖北兴发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斌，注册资本16500万元，主要从事磷矿石开

采；磷矿石加工、销售；黄磷、磷酸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其它磷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等。截至2014年12月31日，保康楚烽总资产72726.68万元，净资产28521.47万元,� 2014年实现销售收

入43802.29万元，净利润907.26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保康县尧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位于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段江村，法定代

表人：许列奎，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为湖北尧治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

事磷矿石、重晶石加工、销售。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2015年10月出具的《审计报告》（勤信鄂专字【2015】第1030号），截至2014年12月31日，桥沟

矿业总资产18787.01万元，净资产9734.27万元,� 2014年未实现销售收入，净利润-125.92万元。截至

2015年9月30日，桥沟矿业总资产21061.51万元，净资产9625.55万元,� 2015年1至9月未实现销售收

入，净利润-108.71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本公司聘请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对桥沟矿业进行尽职调查，并出具了《关于湖北兴发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受让股权涉及矿业权的法律意见

书》，本次交易不存在影响交易实施的重大法律障碍。

四、矿业权基本情况

（一）探矿权基本情况

目前，桥沟矿业主要开展湖北省保康县桥沟矿区重晶石磷矿详查项目，该矿区位于宜昌市夷

陵区、兴山县和襄阳市保康县三县（区）交界处，距保康县马良镇约16公里，距宜昌市约120公里，

距长江峡口码头约100公里。2005年9月由现湖北尧治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桥沟重晶石矿探

矿权，2009年增加磷矿勘查矿种进行磷矿资源勘查，并于2011年提交磷矿普查报告。桥沟矿业于

2012年3月取得“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桥沟矿区重晶石磷矿” 详查探矿权，2015年1月办理探矿

权延续登记，现正在对该项目进行详查工作。保康县桥沟矿区重晶石磷矿详查项目矿产资源勘

查许可证基本信息如下：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T42120090103021884；探矿权人：保康县尧

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探矿权人地址：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村四组；勘查项目名称：湖北省保康

县桥沟矿区重晶石磷矿详查；地理位置：湖北省襄樊市保康县；图幅号：H49E004013；勘查面积：

8.63�平方公里；勘查单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有效期限：2015年1月7日至2017年

1月7日。

（二）资源情况

根据《湖北省保康县桥沟矿区磷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

2012年6月）及国土资源部关于《湖北省保康县桥沟矿区磷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2012]366号），桥沟矿区范围内磷矿保有资源储量为20375.40万吨，平均

品位23.55%，其中：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7259.70万吨；预测的资源量（334）13115.70万吨。

（三）桥沟矿区重晶石磷矿详查项目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了探矿权使用费。

（四）本次拟受让的股权所涉及矿业权仍在原公司名下,矿业权人未发生变更，故不涉及向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履行矿业权的权属转移程序。

（五）本次拟受让的股权所涉及矿业权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担保或其他权利受

到限制的情况。

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及交易价格

（一）桥沟矿业股权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同致信德（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15）第212号），本次资产评估使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方

法。以2015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5年9月30日

被评估单位：保康县尧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3.19 13.19 - 0.00

2

非流动资产

21,048.33 71,766.64 50,718.32 240.96

3

其中：固定资产

1.64 4.33 2.70 164.63

4

在建工程

21,040.61 71,756.23 50,715.62 241.04

5

工程物资

6.07 6.07 - -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1 0.01 - -

7

资产总计

21,061.51 71,779.83 50,718.32 240.81

8

流动负债

11,435.96 11,435.96 - -

9

非流动负债

- - -

10

负债合计

11,435.96 11,435.96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625.55 60,343.87 50,718.32 526.91

本次评估桥沟矿业总资产账面值为21,061.51万元，评估值为71,779.83万元，评估增值50,718.32

万元，增值率为240.81%；负债账面值为11,435.96万元，评估值为11,435.96万元，评估增值0万元，增

值率0%；净资产账面值为9,625.55万元，评估值为60,343.87万元，评估增值50,718.32万元，增值率

526.91%。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在建工程中的探矿权评估增值。

（二）桥沟矿区重晶石磷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情况

根据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出具的 《评估报告》（鄂永矿权评

[2015]字第0184号），本次桥沟矿区重晶石磷矿详查探矿权评估使用的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基准日

为2015年9月30日， 截止评估基准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20375.40万吨，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0328.10万吨，设计损失量2065.60万吨；采矿回采率83%，可采储量6857.85万吨；生产规模240万吨/

年，矿石贫化率5%；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33.08年（基建期3年，生产期30.08年）；销售价格195.15元/吨

（坑口不含税）；折现率9%。探矿权评估价值为50,715.62万元。

（三）交易价格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结果，桥沟矿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60,343.87万元，经各方协商一

致，本次交易以评估价值为定价的原则，本次交易的桥沟矿业50%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0,

171.94万元。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受让方：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转让方：湖北尧治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二）交易标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1、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出资额5000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即持有的50%股

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

2、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以《评估报告》为基础，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30171.94万元。

3、支付方式：甲方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分期付款如下：

a、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5000万元；

b、2016年1月15日之前支付5500万元；

c、2016年3月10日前支付6000万元；

d、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4000万元；

e、在2016年9月30日前支付9671.94万元。

4、标的公司名下证号为T42120090103021884《探矿权》，若交割日后需要支付探矿权价款及费

用、罚款、滞纳金等，由乙方全额承担，乙方应在标的公司支付后三日内支付给标的公司。

（三）税费承担

双方同意，因本协议项下事宜而产生的相关税金、行政规费等，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

定由各自承担。

（四）标的股权的交割

本协议生效后十五日内，乙方应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

（五）过渡期的经营安排

甲方和乙方同意，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未经甲方事先书面许可，乙

方不得就标的公司资产、标的股权设置担保等任何第三人权利，保证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不得进行

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增加重大债务、对外投资之行为，不得与任何

第三方就标的公司的矿业权资产及其他重要资产、股权交易进行沟通或达成交易。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或违反其声明、承诺、保证，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

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

约方支付赔偿金。

2、前款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赔偿，但不得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本协议时预见到

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3、若因国家政策因素或者法律法规变更等因素，导致本协议双方不能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

时，甲乙双方可解除本协议。乙方应在五日内向甲方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甲方

支付资金占用费。

4、本协议生效后，如因乙方人为原因迟延办理标的股权过户登记的，每迟延一天，应按股权转让

价款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迟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达60天时，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

议，协议解除后乙方除退还甲方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外，还应按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2%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

5、乙方股权过户后，如甲方迟延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每迟延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款

金额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如甲方迟延支付达60天以上，则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协议解除后甲方

应按标的股权转让总价的2%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乙方前期收取的股权转让价款应予退还甲方。

6、任何一方违反保密义务，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相当于守约方所受到

的经济损失及违约方取得的违法所得。

（七）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甲乙双方应在三十日内履行各自内部决策下述程序后生效：

1.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七、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对公司加快跨区域磷矿资源整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湖北省保康县磷矿资源丰富，

富矿率居全国前列，为湖北三大磷矿之一，居全国八大磷矿第四位，素有“中部磷都”之称。本次收购

的交易标的桥沟矿业拥有湖北省保康县桥沟矿区重晶石磷矿详查项目，该矿区资源储量大、品位相

对较好，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未来的资源保障能力，对公司未来磷化工产业发展带来积极

影响。

2、本次收购为公司提高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创造了积极条件。保康县地处鄂西北，东依襄阳，南接

宜昌。桥沟矿业位于保康县马良镇段江村，与公司兴山、保康、南漳等生产基地距离较近，收购完成

后，桥沟矿区将与上述生产单位形成联动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源配置能力，

进一步提高区位和成本优势。

3、目前，桥沟矿区处于探矿详查阶段，根据可研报告，形成设计生产能力还需3年左右时间，桥沟

矿业对公司产生经济效益尚需时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相关生产配套条件

保康楚烽本次系受让股权行为，并非直接受让其矿业权，本次股权受让并不涉及保康楚烽是否

具有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因桥沟矿区重晶石磷矿详查项目处于探矿详查阶段，暂时也不

涉及矿山开采生产等相关问题。

九、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矿权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湖北兴发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受让股权涉及矿业权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保康楚烽受让桥沟矿业股权已经股权转让双方内部决策审议通过，《股权转让协议》的内

容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桥沟矿业已取得重晶石磷矿探矿权证，探矿权不存在权

属纠纷或潜在纠纷，桥沟矿业有权按照探矿权的权属证书标明的探矿品种、勘查区域、有效期限进行

探矿，此外无其他限制，桥沟矿业探矿权不存在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保康楚烽本次受让

桥沟矿业股权并不涉及桥沟矿业矿业权的转让或变更， 因此不存在以矿业权转让为目的进行的评

估，也不涉及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十、授权事宜

董事会授权保康楚烽董事长李斌先生代表保康楚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尧治河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保康县尧治河桥沟矿业有限公司50%股权转让等相关协议，并具体办理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9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传化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397号《关于核准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向传化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

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交易方传化集团有限公司、长安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杭州中阳融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凯石益正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完成了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100%股权过户事宜。2015年11月4日，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向传化物流

出具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传化物流100%股权，传化物流成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尚有如下后续事项：

（一）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上市

传化股份尚需就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登记

手续，同时，该等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传化股份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股东持股数额的变更、公司章程修订

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三）办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传化股份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效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四）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传化股份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有关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等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履行协议、承诺事项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三、本次交易资产交割的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传化股份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目前，相关资产已办理完毕过

户手续，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办理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 本次交易可以实

施；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所述的

后续事项，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备查文件

（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涉及标的资产过户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2015-103

证券代码：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48号文核准，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北

车” ）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 ）已于2015年5月28日完成A股换股合并（以下简称

“本次合并” ），中国南车于2015年6月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本次合并的方案，中国南车与中国

北车的全部资产、负债等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由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车” 或“公

司” ）承继及承接。

本次合并完成前，中国北车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如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270号文核准，中国北车于2009年12月18日至2009年12月

21日通过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250,000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人民币5.56元/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3,9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542,924,626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09年12月24日全部到账，并经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KPMG-A(2009)CR� NO.0022）予以验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84号核准，中国北车向截至股权登记日2012年2月24日的

中国北车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配2.5股的比例配售人民币普通股（A股）2,020,056,303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人民币3.42元/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6,908,592,556.26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6,873,641,122.63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12年3月6日全部到账， 并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KPMG-A(2012)CR� NO.0008）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中国北车与中国南车合并完成后，中国北车原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储账户于2015年11月4日注销。截至

2015年11月4日， 中国北车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的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专户中有22,248,875.51元尚未使用完毕， 配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中有1,672,690.91元尚未使用完

毕。根据中国中车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中国中车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新的募集资金

专户，并将原中国北车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入新账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国中车于2015年11月4日会同保荐机

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

议》” ）。该《三方监管协议》与《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之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原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元）

2015

年

11

月

4

日账户余额（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

7110310182100019701 11,542,924,626.23 22,248,875.51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京

广支行

0141014210000797 1,500,000,000.00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芳星园支行

322056018333 500,000,000.00 -

合计

13,542,924,626.23 22,248,875.51

配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元）

2015

年

11

月

4

日账户余额（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

7110310182100023287 3,440,641,122.63 1,672,690.91

中国民生银行西长安

街支行

0137014170017691 1,933,000,000.00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芳星园支行

328558508617 1,500,000,000.00 -

合计

6,873,641,122.63 1,672,690.91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变更情况如下表所示：

开户银行

转出单位

名称

转出账号

转入单位

名称

转入账号 性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富华大厦支行

中国北车股份有

限公司

711031018210001

9701

中国中车股份有

限公司

811070101290019

2535

IPO

资金专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富华大厦支行

中国北车股份有

限公司

711031018210002

3287

中国中车股份有

限公司

811070101350019

2540

配股资金专户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8110701012900192535，截至2015年11月4日，专户余额为22,248,875.51元。该专户仅用于中国北车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8110701013500192540，截至2015年11月4日，专户余额为1,672,690.91元。

3、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中金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金公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金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

配合中金公司的调查与查询。中金公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公司授权中金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

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金公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10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对账单，并抄送给

中金公司。

7、公司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金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中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金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

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金公司调查专

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中金公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中金公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1、本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金公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证券简称：新中基 公告编号：2015-079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新

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5】第43号），公司就相关情况

进行了自查，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和“营业外收入” 项下显示，公司本期确认五家渠通过竞拍方式

获得中基蕃茄拍卖资产的相关损益0.20亿元，请公司说明该损益产生的具体原因、计算过程和公司确

认损益的具体会计准则依据。

回复：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五家渠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5月5日通过公开竞拍的方式

取得了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打包拍卖的资产， 该资产包中含有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对新疆中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该股权的拍卖成交价为516.43万元。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中的相关规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

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企业合并成本

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因此，公司在编制合

并报表时将取得中基农业公司100%股权的拍卖成交价516.43万元与被拍卖时中基农业公司净资产价

值2524.99万元的差额2008.56万元计入了营业外收入。

2、“预付账款” 项下显示，报告期末，公司1年以内的预付账款余额为1.32亿元，同比大幅上升。请

公司说明前述预付账款的主要付款对象、款项往来原因、款项具体账龄以及未及时结算的原因。

回复：

公司半年报预付账款较上年期末增加较多， 主要为本年度购置40台番茄采收机的预付款及包装

物、原料、运费、工程款预付款等，预付的款项按发生的经营业务性质，在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及取得

发票后，从预付账款再分别计入固定资产等相关会计科目中。主要付款对象具体如下表：

单位名称 金额（元） 款项内容

GUARESI S.P.A.(

意大利格莱斯有限责任公司）

46,355,240.62

预付

40

台采收机款

兵团农六师芳草湖农场

16,472,922.43

预付原料款

兵团农六师新湖农场

10,918,417.86

预付原料款

呼图壁县芳草湖镇家庭农场

2,838,500.00

预付原料款

石河子市中新创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10,904,479.33

预付包装物款

新疆昌德包装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8,161,546.27

预付包装物款

弗莱斯克包装系统

(

天津

)

有限公司

8,949,209.20

预付包装物款

招商局物流集团乌鲁木齐公司

4,375,931.94

预付运费

超力包装（苏州）有限公司

2,698,848.00

预付包装物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第一建筑安装工程

1,920,000.00

预付工程款

新疆恒久钢结构有限公司

1,280,000.00

预付工程款

石河子开发区德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302,340.00

预付包装物款

上海海移科贸有限公司

661,200.00

预付包装物款

成都南联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1,595,000.00

预付小罐设备款

石河子市宏兴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1,374,940.00

预付包装物款

石河子利泉消防公司

589,015.62

外网工程款

库尔勒日恒机电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锅炉维修费

隋冠华

600,000.00

土地租赁费

兵团第五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612,480.00

工程款

马志龙—家庭农场

700,000.00

预付原料款

方新利—家庭农场

120,000.00

预付原料款

兵团农六师共青团农场

1,545,933.78

预付原料款

兵团农六师军户农场

1,256,990.70

预付原料款

五工台乡

141,000.00

预付原料款

兵团农六师一

○

五团

483,800.31

预付原料款

兵团农六师一

○

六团

156,347.20

预付原料款

玛纳斯县新湖家庭农场

369,500.00

预付原料款

乌兰乌苏镇

105,719.78

预付原料款

兵团农六师一

○

二团

431,691.76

预付原料款

兵团农六师一

○

三团

373,923.40

预付原料款

许永龙

100,000.00

预付办公室装修款

北京鑫航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3,270.00

品牌设计费

山东宁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73,267.24

预付工程款

合计

130,421,515.44

3、“其他应收款” 项下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新疆金种农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往来款余额

为701.67万元， 账龄为1年以内。 请公司对照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6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2013年10月修订）或《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4月修订）的相关定义和规定，说明该款

项往来的原因，是否构成财务资助以及是否按照相关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如适用）。

回复：

五家渠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大包装蕃茄酱的生产企业，生产中的主要原材料为鲜

蕃茄。为了提高公司蕃茄酱的产品品质，公司对各鲜蕃茄交售单位的蕃茄种植用种进行了统一订购

及发放。

新疆金种农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子研发及生产的企业。 为保证公司对鲜番茄交售单

位的蕃茄用种充足供应，公司按照种子的需求数量向金种农乐公司支付一定的制种定金。由于公司支

付的制种定金最终从公司应支付给种植户交售的鲜番茄原料款中扣回。因此，公司向金种农乐公司支

付的制种定金，记入“其他应收款” 科目中核算。由于种子的最终使用者是鲜番茄的种植户，从种子制

种、到种子发放最终从原料款中将种子款的扣回需要约一年左右的时间。以上款项未构成财务资助，

不需按照相关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4、请公司结合2014年年报披露文件“上市公司201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 中披露的信息，说明应收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

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合计1.06亿元款项在报告期的结算情况及公司在财务报表中的列示情况。

回复：

公司2014年年报披露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兵团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合计1.06亿元的应收款项，是公司在2012年破产重整时，按重整计划将向其提供担保确认

承担的担保债计入了应收款项。本报告期，公司收到上述单位的提存股票变现款0.77亿元后，将此款项

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中。公司将上述单位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相抵后的余额0.27亿元列示在财务报表

其他应收款中。

5、请公司复核半年度报告中对所得税调整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以及相关科目的逻辑性，包括“资产

负债表” 中“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所得税费用” 科目与财务报表附注相关项目的勾稽核

对，如“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附注中“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

度到期” 的各年金额填列的依据与准确性；“所得税费用” 附注中“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中各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填列的准确性，“使用前期未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和“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

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与“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项下的“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 和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 信息之间的勾稽性等等。

回复：

资产负债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 项目金额为505,179.61元，系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中基天然

植物纯化高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前年度计坏账损失金额1,966,775.80�元, 由于企业所得税法不允

许税前扣除， 按 《企业会计准则———所得税》 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491,693.95元； 下属全资子公

司———乌鲁木齐园中苑酒店有限公司2014年计提坏账损失金额77,263.80元，基于相同原因，确认了递

延所得税资产19,315.95元。合计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505,179.61元。

利润表中本期所得税16,622.86元，系下属子公司—新疆新建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及五家渠中基蕃茄

制品有限公司在今年5月30日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后补缴的2014年度的所得税费用，因金额较小，公司

未进行追溯调整。

由于半年报汇总各单位基本为亏损， 且主要子公司———五家渠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为农

产品初加工生产企业，享受农、林、牧、渔业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免征企业所得税。本报告期未缴

纳所得税,因此未在报表附注中列示“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表。

6、请公司对照半年报内容与格式准则的要求复核定期报告中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如“主要子公

司、参股公司分析” 项下四家参股公司的财务信息、“预付款项” 项下按预付对象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

名的预付款情况、“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和“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项下信

息披露的完整性等等。

回复：

主要子公司：因新疆中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近几年未进行生产经营，石河子中基北泉有限责任公

司是2015年5月份通过竞拍方式间接取得的三级子公司，因此未对其进行相关财务数据的披露。

四家参股公司，分别是中基汉斯食品有限公司、天山蕃茄制品有限公司、新疆亚鑫国际经贸股份

有限公司和新疆徕远经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中基汉斯食品有限公司、天山蕃茄制品有

限公司处于歇业状态，新疆亚鑫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处在清算状态，新疆徕远经贸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长年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公司对其财务信息进行了汇总披露。

预付账款前5名列示如下表

单位名称 金额 款项内容

GUARESI S.P.A.(

意大利格莱斯有限责任公司）

46,355,240.62

预付

40

台采收机款

兵团农六师芳草湖农场

16,472,922.43

预付原料款

兵团农六师新湖农场

10,918,417.86

预付原料款

石河子市中新创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10,904,479.33

预付包装物款

弗莱斯克包装系统

(

天津

)

有限公司

8,949,209.20

预付包装物款

合计

93,600,269.44

本报告期，由于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单位基本为亏损，未缴纳所得税，因此在半年报附注未做

“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表。今后将加强半年报内容与格式准则的学习，力争做到确保报

表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2015-049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务融资工具简称：14大连港CP001，

债务融资工具代码：041461060）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基本情况

1.发行人：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融资工具名称：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债务融资工具简称：14大连港CP001

4.债务融资工具代码：041461060

5.发行总额：10.00亿元

6.本计息期债务融资工具利率：4.10%

7.兑付日：2015年11月04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融资工具，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的时间

足额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代理划付至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务融资工具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

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

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

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雪娜

联系方式：0411-87599875

� � � � 2.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崔勐雅、王艺涵

联系方式：010-63639397、010-6363940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舒畅、苏大伟

联系方式：010-58560971、010-57092724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63325290、63323832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3901� � � �证券简称：永创智能 公告编号：2015-046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收到

公司股东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创投资"）通知，康创投资与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2015年10月22日， 公司股东康创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540万股股票质押给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该笔股票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10

月22日，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6月21日。

2、2015年11月2日，公司股东康创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960万股股票质押给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该笔股票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11月2

日，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6月21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康创投资共持有公司股票1500万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5%。本次质押后，康创投资累计质押的股份总数为150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7.5%。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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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0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车型类别

产量 销量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

乘用车

多 功 能 乘 用 车

（

MPV

）

579 2646 12279 38969 -68.49 1499 3244 13237 38559 -65.67

运动型多用途乘

用车（

SUV

）

1021 463 13319 3220 313.63 1168 355 12433 3187 290.12

交叉型乘用车

0 0 0 2846 -100.00 0 -299 1166 1849 -36.94

商用车

客车

1706 464 7045 5038 39.84 1772 562 7368 4633 59.03

中型客车

247 163 1122 1325 -15.32 299 154 1625 986 64.81

轻型客车

1459 301 5923 3713 59.52 1473 408 5743 3647 57.47

客车非完整车辆

3018 2065 24692 25072 -1.52 3024 2103 24680 25075 -1.58

货车

5040 7148 62205 88411 -29.64 3973 6682 60528 88190 -31.37

轻型货车

5040 6952 61510 87439 -29.65 3973 6619 59931 87237 -31.30

微型货车

0 196 695 972 -28.50 0 63 597 953 -37.36

货车非完整车辆

2363 3277 32489 41732 -22.15 4877 3287 33752 38509 -12.35

合计

13727 16063 152029 205288 -25.94 16313 15934 153164 200002 -23.42

说明：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六号———汽车制造》的相关要求及公司对产品类别的

梳理，本公司对产销数据的车型类别进行了调整。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5日


